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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好学生”多次霸凌他人

“欺凌方法从网上学的”
3月17日，一场事关校园霸凌的沟通协调会在湖南省绥宁县进行。这场沟

通会无疑又将人们的视线拉回到三年前的“405寝室霸凌事件”。
2021年9月，寨市学校开学不久，在405寝室接连发生了三起严重的校园霸

凌事件：当时还不满14周岁的初二学生小杨，带头将另一个寝室的女孩小马衣
服脱光，用烟头和打火机烫烧其手臂及身体多处隐私部位，同时打开微信视频，
让朋友“共享”画面……

记者近日走访了“405寝室霸凌事件”的部分受害者和霸凌者家庭。受害者小马
至今精神状态都还很差，仿佛一直在自责。霸凌组织者小杨曾经是获奖无数的“好学
生”，为什么会成为施暴者？更令人震惊的是，“她的欺凌方法是从网上学到的”！

一场令人战栗的“噩梦”

事情发生在2021年9月29日晚上。
受害者小马介绍，当晚9时许，宿舍熄灯后，她被一

个女生叫到小杨所在的405寝室。在那里，小马遭遇噩
梦般的折磨，当时就读初二的小杨等多名学姐不停扇她
耳光。

小马的父亲马先生拿出手机向记者展示女儿当时
被扇后的照片，记者发现其脸部肿大、扭曲、变形。马先
生提供的多段视频显示，小马被学姐们凌辱的1个多小
时内，被扇近60下耳光。“自始至终，我女儿不敢哭喊，
忍着剧痛，抿咬嘴唇。”

视频显示，一个阴暗的宿舍床铺上，一帮和小马年
纪相仿的女孩中，有负责打开手机电筒的，有负责拍摄
的，有负责扇耳光的，还有逼她脱光全身衣服裤子的，甚
至有人拿正燃起的烟头和打火机多次烧烫她……此刻
的小马已被烫得欲哭无泪。

小马介绍，当晚她在405寝室被凌辱时，曾有宿管
员上来查房，“她们就赶紧拉我到宿舍后方晾晒衣服的
地方蹲了起来，等宿管员一走，又继续打我。我不敢喊
叫，担心她们更疯狂报复我。”

就这样，小马当晚被同学凌辱1个多小时。第二天，
小马一名同学看到她手背有烫起的水泡后，告诉了班主
任老师。老师误以为孩子有自残行为，马先生接到电话
后赶到学校，在药店买了药给女儿擦，同时把她带回家。

因有烫伤的水泡，马先生让大女儿帮妹妹洗澡。姐
姐被吓了一跳：妹妹全身多处烫伤！

在家人催问下，当时12岁的小马才把自己被凌辱的
真相告诉家人。随后，马先生等人前往学校反映情况。

当时，在寨市学校教学楼前的一棵树下，一帮学生
边埋头看手机，边说说笑笑，他们无意中凑过去一看，视
频中被凌辱的小女孩正是小马！

家长赶紧向学校汇报，收缴相关手机和视频，同时
建议学校报警处理。

一个不容忽视的“渠道”

随着警方介入调查，真相让学校老师和教育局也难以
置信，时任校长和政教处相关领导也受到了免职等处罚。

2021年12月30日，绥宁县公安局对当晚参与霸
凌小马的7名同学作出行政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书。决定书显示，在这起校园霸凌事件中，出生于2007
年11月的小杨被警方定性为多起霸凌事件的组织者，
但由于案发时未满14周岁，决定不予处罚。

调查还发现，小马不是唯一受害者。在当年的9月9
日、9月26日，同样发生两起令人震惊的校园霸凌案件。

据绥宁警方披露，同样在405寝室，2021年9月9
日，小杨曾组织小洁、小张和小姜3人对小龙进行校园
霸凌：轮流扇耳光、逼迫小龙脱光衣服、录像，持续时间
达1个多小时。

警方出具的决定书还显示，小杨组织同学对小龙
“下手”，理由竟是“看不惯”小龙，“听说”小龙骂过她、说
她坏话。

多份决定书显示，2021年9月26日，在寨市学校
405寝室内，小杨以“想打人”为由，组织小卿、小洁、小
陈、小婷、小姜对小张进行伤害和侮辱。

接受警方问询时，小杨坦言，她的欺凌方法是从网
上学到的。这点，在绥宁县公安局对她出具的《不予
处罚决定书》也有提及。

更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原本是小杨
霸凌、侮辱的受害者，最后却变成
加害别人的帮凶。

决定书显示，2021年9月29日对小马进行霸凌侮
辱的7名学生中，小龙、小张此前分别在2021年9月9
日和2021年9月26日，先后遭到小杨及其追随者的霸
凌和侮辱。但随后，她们都转身加入到对小马及她人更
严重的霸凌和侮辱行为中去。

据了解，这三起霸凌事件中，霸凌者共涉及10名女
生，有3名学生全部参与了三起霸凌事件，有1名参与
两起，有6名参与其中的一起。10名霸凌者中，有2名
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

一个发人深省的反思

对小马的霸凌活动中，涉及霸凌者的人数最多，达
7人，这其中只有1名即小洁年满14周岁，但未满16周
岁。小洁也因此是所有霸凌者中，唯一受到行政拘留处
罚的，但因其未满16周岁决定不予执行行政拘留决
定。不过，小洁因此受到500元罚款的处罚。

小杨的爷爷告诉记者，家里开支主要靠小杨的父亲
阿辉在外干苦力维持，但去年他在作业时，一只眼睛被
弄瞎了。

提及小杨，阿辉告诉记者：“2021年出事几个月后，
就没再读书了，现在在跟别人学美甲等技术，否则，她以
后怎么谋生？”

“对过去的做法，她也后悔，但没办法，人终究要为
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阿辉说，“我和妻子也离婚了，但
一大家子还需要我付出，我不出来打工能怎么办？”

在寨市学校闹出这么大的事，这是小杨的爷爷完全
没想到的，他说：“小杨小时候很懂事，学习不错，获得各
种各样奖项，没想到会发生这事。”

在小杨老家，记者看到，屋内墙板上贴满小杨各种
各样荣誉和奖状。诸如，寨市片区三年级作文比赛二等
奖、2015年期中考试全班第一、2016年上学期考试班
级第二名，以及校园演讲比赛第一名、文明安全标兵
……但如今，这满屋的奖状，早已蒙灰、褪色。

另一名霸凌者小戴的父亲告诉记者：“事后，我问我
女儿，为什么要去欺负同学，她说如果不参与就会被小
杨她们威胁殴打，她只好参与。”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感到非常惭愧。”3月16
日晚，参与霸凌的小姜的爷爷告诉记者，以前，在联丰小
学就读时，孙女很听话，成绩也不错，不知怎的就变了。

不过，经过此事后，他们非常注重孩子成长。目前，
小姜已转学到长沙就读，但每个星期，孩子父母以及他
本人，都会和小姜通话、问候，传达关心。“听老师说，她
现在进步很大，也听话了，成绩也提高了，还拿了奖。”小
姜的爷爷说。

遗憾的是，小马的精神状态依旧不是很好。目前，
小马在新宁县一所中学就读。平时，她总低着头，不说
话，好像一个一直做错事，而且还沉浸在自责中的孩
子。但事实上，她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

3月16日的微信会话中，小马的班主任
告诉马先生说：“我们老师和学校领导
会对小马关爱有加，会尽最大努
力辅导她，疏导她。”

据红星新闻

邯郸初中生遇害案问问 被害人生前是否遭校园霸凌
两次挖坑预谋作案意味着啥

近日，河北
邯郸初中生遇害
案备受关注。目
前警方调查进展
如何？据河北邯
郸肥乡区警方回
应，目前尸检已
结束，初步认定
这是一起有预谋
的犯罪案件。为
掩埋尸体，犯罪
嫌疑人分两次在
废弃大棚进行了
挖掘。

关于本案，
公众还有诸多疑
问待解：遇害人
生前是否多次遭
遇校园霸凌？本
案到底有没有成
年人参与？监护
人及校方会不会
担责？由于嫌疑
人与被害人均是
未成年人，这起
未成年人犯罪最
后如何判罚，成
为公众最为关注
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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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检工作目前进展如何？

河北邯郸肥乡区警方表示，案发后，肥乡区公安分局迅速
启动了命案侦破机制，成立了由60多人组成的专案组侦办此
案。目前，尸检已结束。警方通过调研走访、审讯3名犯罪嫌
疑人等已取得大量证据，一些情况仍在侦办中。

邯郸市肥乡区公安分局政工监督室主任李亚峰表示，从
家属报案到现在尸检结束，有很多证据，这个证据要形成一个
完整的证据链。这个案子肯定要办成铁案，每一个细节咱们
都要仔细调查，仔细地取证。

3月18日，记者从受害者家属处了解到，17日24时，邯郸
警方法医在肥乡区殡仪馆对被害人尸体进行了尸检解剖，尸
检至18日1时48分结束。

3嫌疑人是否为故意作案？

3月18日，针对当地初中生被杀害一案，河北邯郸肥乡区警
方表示，目前尸检已结束，初步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案
件。为掩埋尸体，犯罪嫌疑人分两次在废弃大棚进行了挖掘。

李亚峰透露，经技术部门勘验，网上说有大人参与是不属
实的。

警方表示，经过连日来的侦查，初步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
的犯罪案件。为掩埋尸体，犯罪嫌疑人分两次在废弃大棚进
行了挖掘。

李亚峰介绍，第一天（3月9日）挖过一次，然后到案发当天
又在现场挖了一次。

是否有成年人协助作案？

针对网络上的“被害人被埋的坑深两米”“是否有家长协
助作案”等猜测，警方作出了明确回应。

李亚峰表示，经技术部门勘验，坑深只有0.56米，也就是
56厘米。所以说坑深两米多，网上说有大人参与是不属实的。

此外，“雯雯想要幸福”“麦恩莉”“拉布拉蝶儿”等多个平
台的博主发帖传播邯郸初中生遇害案颅骨照片，并有博主根
据该图片，配文作出“死者被活埋”“案件有成年人帮凶”等分
析和结论。经央视法治在线记者向有关部门核实确认：该网
传照片和邯郸初中生遇害案无关。

被害人生前是否遭校园霸凌？

被害人王某某生前就读于肥乡区旧店中学。据报道，旧店
中学校长李安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肥乡区司法局每学期都会
向学校推送《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知
识。再由各班级老师通过主题班会、法治安全课和班级微信群

等形式，向学生和家长普及防止校园霸凌发生等内容。
李安敬为记者准备了被害人和3名犯罪嫌

疑人在校期间的荣誉照片、活动照片
和学生资料等信息，“这3名犯罪

嫌疑人中的马某在班里的成绩排名是十多名，成绩比较好，能
做出如此恶性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同时，李安敬还提供了
被害人生前与3名犯罪嫌疑人在校园内的视频监控截图。“他
们四个人经常一起玩，未发现有霸凌现象。”李安敬表示，目前
还不知道最终的官方结论是怎样的。

此外，被害人王某某的班主任韩老师称，王某某生前与3
名犯罪嫌疑人关系很好，在日常中也未发现有校园霸凌。

针对学校的回应，记者联系到被害人的一位家属，该家属
称：不认可学校的上述说法。此前，王某某父亲也表示，孩子
生前在旧店中学上学时，疑似遭受过同学的霸凌。被害人姑
姑王女士称，3名犯罪嫌疑人均是侄子的同班同学，希望严惩
犯罪嫌疑人，给孩子一个公道。

央视记者采访被害男孩的同学时，同学则说：“就是他们
下课上厕所的时候，那些同学把他（被害男孩）锁在那个劳动
小屋里，然后上完厕所再把他放出来。”

记者问被采访的同学：“是不是经常这样？”
被采访的同学回答：“有两三次吧！”

监护人及校方会担责吗？

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春雨认为，3名初中生系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孩子监护人的父母，依法对其孩子应有
抚养、教育、管理的责任，因孩子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其应当承
担责任；同时，《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
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他认为，学校负有教育和管理职责，如果校方在日常管理
中，没有及时发现并阻止关于被害人的校园欺凌行为，最终造
成悲剧的发生，那么在本案中，如被害人的死亡是校园欺凌行
为的延续和必然结果，学校可能也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家属目前的诉求是什么？

3月18日，邯郸初中生被害案代理律师臧梵清发声：“我
们已于17日接受邯郸初中生杀人案件被害人家属委托，孩子
的遗体已于18日凌晨在殡仪馆进行了尸检，我们陪同家长王
先生全程见证尸检经过。”

臧梵清作为中国知名的刑事辩护律师，曾成功地为诸多
著名刑事案件中的被告进行辩护。比如，臧梵清代理的2018
年8月27日昆山宝马反杀案，引发社会广泛的关注。

臧梵清表示，致命伤发生在颈部和后腰部，凶器可能是铁
锹或者其他更加尖锐的物体，犯罪嫌疑人的手段极其恶劣，行
为令人发指。“死者不光是面部，还有颈部、背部，都有非常严
重的、尖锐物体巨大冲击导致的创口，有的伤口长度达七八厘
米。家属的诉求非常清晰，就是重判、严判。”

3名嫌疑人会被追究刑责吗？

记者从公安部门获悉，本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均已满12
周岁、未满14周岁。河北省公安厅、邯郸市公安局已派出法制
部门专业人员，赴肥乡指导侦办此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
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
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苏明月
解释，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
刑事责任年龄由14周岁降低到12周岁，并附加了一个程序性
限定条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这意味着只有经
过最高检核准追诉，案件才能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由法院经过
审判定罪量刑。由于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如果构成重罪且
情节极其恶劣，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入未成年人管教所
（相当于未成年人监狱）服刑。

是否构成抢劫罪和毁灭证据罪？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表示，本案中，被害人已

经死亡，情节特别恶劣。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后，
3名嫌疑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3名
嫌疑人因未年满18岁，根据刑法相关规定，不适用死刑。3
名嫌疑人杀死被害人之后还将被害人手机中的 190元转
出，不够成抢劫罪。因为当事人实施暴力的目的不是为了
抢劫财物。在被害人死亡之后转移走财产涉嫌盗窃罪，但
由于190元数额较小，未达到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根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可以依法对3名嫌疑人进行行政处罚，进行
管制和教育。

另外，3名嫌疑人杀死被害人之后掩埋尸体，也不再构成
故意毁坏尸体罪，因为属于事后不可罚的行为，但在量刑时可
以参考此情节。掩埋尸体也不再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因为3
人不再具有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

3名嫌疑人会被判处死刑吗？

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监事会主任张公
典律师表示，由于3名嫌疑人都不到14岁，均未成年，“现在
只能以故意杀人罪的罪名刑事立案，按照刑法规定，12岁到
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只有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
或死亡，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才能够追诉。至于面临
的刑事责任，最高为无期徒刑。但如果服刑时表现良好，按
照法律规定，不能限制减刑。比如假释的话，不能低于服刑
刑期的一半。”

张公典还表示，未成年人犯罪的，其父母、监护人不
承担刑事责任。但因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故其造成的民事赔偿等责任，其父母、
监护人是需要承担的。具体到本案，被害人家属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嫌疑人的父母、监护人应该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表示，本案中，被害人已经
死亡，情节特别恶劣。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后，3名
嫌疑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

北京吴少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少博表示，“判处死刑是不
可能的，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负刑事责任的时候，有个基本原
则，就是我们刑法明文规定不满18周岁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同时我们的刑法第四十九条也明文规定，犯罪时不满18
周岁的人不得适用死刑。”

近年未成年人犯罪情况怎样？

最高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
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7万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决定
起诉3.9万人。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显示，从2020年至
2022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情况看，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占
比上升，未成年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显上升，未
成年人毒品犯罪占比继续下降，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数量持
续下降，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持续下降。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阮齐林介绍，刑事责任
年龄下调应该适应社会变化，一方面是要惩罚犯罪分子、平复
被害人创伤情绪、维护社会正义，另一方面是能预防犯罪，
要向社会成员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念：犯罪是要受到
法律惩罚的，不能因为年龄等原因而成为例
外。“立法是一个酝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
就，既要考虑社会现实状况，又
要兼顾公众的情绪。法律在
经验中不断取得完善。”

综合新华社、央视、
上游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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